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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退休职工管理处（老干部处）文件 
 

 

离退处发〔2018〕10号 
 

 

离退休党支部党费使用、管理办法 
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精神，加强离退休党组织建设，推进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转

型发展，根据山东省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离退休干部党支

部收缴、使用、管理党费工作的通知》（鲁组字[2018]3 号）精

神和党费工作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严格使用党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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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退休党支部要遵循党费使用的五项基本用途，不得随意扩

大党费使用范围。以下具体项目可从党费中列支：（1）教育培

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、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、伙食

费、交通费、师资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、门票费、讲解费等。（2）

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、资料、音像制品和设备。

（3）开展“三会一课”、创先争优、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

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。（4）党内表彰所需费用，包括购

买或制作奖状、荣誉证书、奖牌、奖章、奖品的费用，表彰大会

会议资料的印刷费用、会议室和交通工具的租赁费用等，也包括

必要的现金奖励费用。（5）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，包括用于对

生活困难党员的一次性生活补助，以及对老党员、生活困难党员

发放慰问物品的费用。（6）修缮、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、

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。（7）编印党员

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、党员证明信、流动党

员活动证、党费证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，以及购买党徽

党旗等费用。（8）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、转账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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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相关费用。上述项目的开支标准，参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离退休党支部使用党费前，要与支部联络员协商，并在联络

员的指导下做出详细计划，列出党费使用的事由、具体项目、经

费预算等，报至离退处党委批准。离退休党支部使用党费时，必

须经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决定，不得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。离

退休党支部使用党费时，必须在联络员指导下获得符合报销政策

的正式发票或凭证，并由经办人、党支部书记和联络员共同签字。 

离退休党支部对上级党组织划拨的党费，当年未使用完的，

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。上级党组织划拨的用于专项工作的党

费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二、加强党费管理 

离退休党支部要指定专人，在联络员的指导下，负责党费管

理工作。党费管理工作人员对党费收支情况，要专门立账，保存

好发票或凭证，做到账、票、款相符。党费管理工作人员变动时，

要严格按照党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财务制度办好交接手续。 

每年 1月初，离退休党支部要对上年度党费使用、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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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一次全面梳理，形成简要报告（包括党员交纳党费数额、上

级党组织划拨党费数额、使用党费项目及数额、结存党费数额等），

报至离退处党委，离退处党委要对离退休党支部报送的材料严格

审核把关。 

离退休党支部要把党费使用、管理情况作为党务公开的一项

重要内容，每年至少向党员公布一次党费收支情况，由党支部书

记在党员大会上向全体党员进行公布，接受党员监督。离退处党

委对离退休党支部党费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抽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

纠正；对违反党费收缴、使用、管理规定的，依据有关规定严肃

查处。 

 

 

 

离退休职工管理处党委 

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

 

 

离退休职工管理处（老干部处）          2018年 5月 8日印发 


